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华侨城A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关 山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0755-26600936
0755-26909069

000069IR@chinaoct.com

证券事务代表

陈 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0755-26600936
0755-26909069

000069IR@chinaoct.com

股票代码 000069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自2015年下半年起，公司以“主题公园领导者、旅游产业领军者、城镇化价值实现者”为战略定位，以文

化旅游、房地产为主营业务，利用文旅内涵融入地产综合开发的核心优势，加速全国布局。2015年-2021年
期间，公司业务布局以综合性项目为主，形成了地产开发及相关文旅、酒店、商业等丰富业态，打造了一批
精品项目及城市地标，推动了城市生活空间扩容发展、城市形象提质升级，创造了优质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回报。

随着房地产行业自2021年下半年起进入下行调整周期，从速度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成为了业内企
业的普遍共识，开发及运营两端的竞争态势愈发激烈。2022年，华侨城以转型谋发展，在专业化整合、精益
管理等方面深化改革，要求各业务在市场化竞争中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房地产业务深入践行“一体两翼
三功能”新发展模式，坚持市场化运作，通过专业化发展推动各业务协同促进，全面向“市”而生。文旅业务
加快构建“两核三维多点”新发展格局，强化面向市场的盈利模式，进一步向“市”图强。通过全力推动专业
化发展模式加速落地、落实、落细，努力实现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这不仅是华侨城面对严峻外
部形势的主动变革，也是华侨城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由路径。

（一）文化旅游业务
公司以主题公园、自然人文景区为“两核”，以旅游科技、旅游酒店、旅行服务为“三维”，通过打造标杆

项目形成全国“多点”布局，持续扩大华侨城旅游品牌影响力。主要产品形态包括：①主题公园（主题游乐
类、水公园类、主题文化类、生态田园类、摩天轮类等）；②酒店；③文商旅综合体；④自然人文景区及其他；
⑤旅行服务等。

（二）房地产业务
公司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体”，以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机组成的文旅项目，以及围绕房地产开发业务而

形成的商业、酒店、物管等相关泛地产业务为“两翼”，着力推动投资、运营、服务“三功能”融合发展。主要
产品形态包括：①以文旅内涵融入地产开发，文化旅游、酒店、住宅和商业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社
区；②单体住宅社区；③公园式商业街区及写字楼等。同时，公司积极丰富产品结构，对人才房、保障性住
房开发进行探索与实践。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元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元）

2022年

76,767,105,130.88
- 10,905,405,257.13
- 11,644,421,938.59

-574,644,519.30
-1.3296
-1.3296
-14.54%

2022年末

392,917,825,794.91
68,861,032,749.27

2021年

调整前

102,583,650,893.66
3,799,112,368.32

2,297,001,703.33

19,237,911,899.10
0.4727
0.4727
4.73%
2021年末

调整前

480,061,024,488.25
81,202,433,776.19

调整后

102,583,650,893.66
3,799,112,368.32

2,297,001,703.33

19,237,911,899.10
0.4727
0.4727
4.73%

调整后

480,061,024,488.25
81,202,433,776.19

本年比上年增减

调整后

-25.17%
-387.05%

-606.94%

-102.99%
-381.28%
-381.28%
-19.27%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调整后

-18.15%
-15.20%

2020年

81,868,090,075.22
12,685,358,264.29

9,687,343,647.43

21,218,614,688.62
1.5633
1.5633
17.47%

2020年末

456,588,251,974.59
78,396,965,506.8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7,472,741,910.34
176,302,254.60

-63,845,849.40

-11,382,637,459.84

第二季度

8,922,825,048.33
-70,846,946.19

-147,038,834.91

5,180,631,982.75

第三季度

12,885,891,581.48
20,581,408.44

-35,284,345.56

3,934,171,837.22

第四季度

47,485,646,590.73
-11,031,441,973.98

-11,398,252,908.72

1,693,189,120.5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华 侨 城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前 海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海 利
年年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中 国 证 券
金 融 股 份
有限公司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一 一
四组合

深 圳 华 侨
城 资 本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深 圳 市 钜
盛 华 股 份
有限公司

新 华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018L-FH002深

全 国 社 保
基 金 四 一
三组合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招
商沪深 300
地 产 等 权
重 指 数 分
级 证 券 投
资基金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
因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
股东的情况（如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
表决权、放弃表决权情
况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存在回购
专户的特别说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年
年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8L-FH002深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沪深300地产等权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112,719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上
一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持股比
例

47.01%

6.94%

3.58%

2.99%

1.16%

0.96%

0.45%

0.42%

0.42%

0.37%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华侨城集团与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为一致行动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
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报告期内，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了164,035,862股，占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的2%。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华侨城集团与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为一致行动人；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一
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115,033

报告期末持股数
量

3,855,685,442

569,366,124

293,860,212

245,302,846

95,000,000

78,743,684

37,000,603

34,495,176

34,050,000

30,625,808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2,717,533,090
569,366,124
293,860,212
245,302,846
95,000,000
78,743,684
37,000,603
34,495,176
34,050,000
30,625,808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如
有）

报 告 期
内 增 减
变 动 情

况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138,152,35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
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 有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2,717,533,090

569,366,124

293,860,212

245,302,846

95,000,000

78,743,684

37,000,603

34,495,176

34,050,000

30,625,808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 份
状态

质押

数量

2,717,533,090
569,366,124
293,860,212
245,302,846
95,000,000
78,743,684
37,000,603
34,495,176
34,050,000
30,625,808

0

数量

0.00

0

0

0

0

0

37,000,603.00

0

0

0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一
期)(品种二)

债 券
简称

18
侨 城02

债券代码

112635

发行日

2018 年01 月 18
日

起息日

2018 年01 月 18
日

到期日

2025 年01 月 18
日

债券余额

1,000,000,000

利率

5.70%

还 本 付 息
方式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交 易
场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二
期)(品种一)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二
期)(品种二)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三
期)(品种二)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一
期)(品种一)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一
期)(品种二)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二
期)(品种一)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二
期)(品种二)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三
期)(品种一)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公 司 债 券 (第 三
期)(品种二)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如有）

适用的交易机制

是否存在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如有）
和应对措施

18
侨 城03

18
侨 城04

18
侨 城06

21 侨
城01

21 侨
城02

21 侨
城03

21 侨
城04

21 侨
城05

21 侨
城06

112642

112643

112656

149342

149343

149353

149354

149438

149439

2018 年02 月 05
日

2018 年02 月 05
日

2018 年03 月 12
日

2021 年 1
月08日

2021 年 1
月08日

2021 年 1
月15日

2021 年 1
月15日

2021 年 4
月2日

2021 年 4
月2日

公司债券面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合格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竞价、大宗交易

否

2018 年02 月 05
日

2018 年02 月 05
日

2018 年03 月 12
日

2021 年 1
月11日

2021 年 1
月11日

2021 年 1
月18日

2021 年 1
月18日

2021 年 4
月7日

2021 年 4
月7日

2023 年02 月 05
日

2025 年02 月 05
日

2025 年03 月 12
日

2026 年 1
月11日

2028 年 1
月11日

2026 年 1
月18日

2028 年 1
月18日

2026 年 4
月7日

2028 年 4
月7日

40,000,000

3,0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0

500,000,000

1,500,000,000

500,000,000

260,000,000

1,500,000,000

3.20%

5.74%

5.50%

3.58%

3.89%

3.57%

3.89%

3.55%

3.95%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每 年 付 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不适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贷款偿还率

利息偿付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2022年

74.39%
-1,365,171.53

-1.57%
-0.70
0.53

-0.26
100.00%
100.00%

1.62
0.42

2021年

74.84%
563,762.97

13.77%
1.38
2.26
1.65

100.00%
100.00%

1.60
0.50

本年比上年增减

-0.45%
-342.15%
-15.34%

-150.72%
-76.55%

-115.76%
-
-

1.25%
-16.00%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A 公告编号：2023-12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2022年度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之本年度合并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0,

905,405,257.13元（单位：人民币），母公司净利润为3,649,210,339.46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当前宏观

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以及公司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公司拟定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
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
公司2022年度盈利状况、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以及公司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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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集团”）

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以下统称“关联方”）等关联公司2023年与公司拟进行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提供劳
务、销售商品等方面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人民币150,000万元，上年同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总金额为人民币95,024万元。

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非关联董事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3位关联董事张振高、刘凤喜和王晓雯回避了
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将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方

华侨城集团及其
子公司

康佳集团及其子
公司

华侨城集团及其
子公司和联营公
司

康佳集团及其子
公司

合计

关联关系

母 公 司 及 同
受 母 公 司 控
制

同 受 母 公 司
控制

母 公 司 及 同
受 母 公 司 控
制

同 受 母 公 司
控制

关联交易类型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关联交易内容

销售水、电、提供物业服务&租
赁&管理费&酒店餐饮门票等
服务

销售水、电、提供物业服务&租
赁&管理费&酒店餐饮门票等
服务

采购商品、支付租金、设计费、
管理费、商标使用费等服务

采购商品、支付租金、设计费、
管理费、商标使用费等服务

2022 年 实 际 发
生额

18,769

6,822

64,738

4,695
95,024

2023 年预计发生
额

25,000

10,000

105,000

10,000
150,000

注：因华侨城集团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披露全部
关联人信息，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人，以同一实际控
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 联 交 易
方

华 侨 城 集
团 及 其 子
公司

康 佳 集 团
及 其 子 公
司

华 侨 城 集
团 及 其 子
公 司 和 联
营公司

康 佳 集 团
及 其 子 公
司

合计

关联关系

母公司及
同受母公
司控制

同受母公
司控制

母公司及
同受母公
司控制

同受母公
司控制

关 联 交 易
类型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关联交易内容

销售水、电、提供物
业服务&租赁&管理
费&酒店餐饮门票等
服务

销售水、电、提供物
业服务&租赁&管理
费&酒店餐饮门票等
服务

采 购 商 品 、支 付 租
金、设计费、管理费、
商标使用费等服务

采 购 商 品 、支 付 租
金、设计费、管理费、
商标使用费等服务

2022年实际发
生额

18,769

6,822

64,738

4,695

95,024

2022 年预计发
生额

28,000

7,000

105,000

10,000

150,000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2.55%

0.93%

8.03%

0.58%

实际与预计
金额的偏差

-33%

-3%

-38%

-53%

-3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振高；注册资本：人民币120亿元；主营业务：纺织品、轻工业品等商品的出口和办理经

特区主管部门批准的特区内自用一类商品、机械设备、轻工业品等商品的进口（按经贸部[92]外经贸管体审
证字第A19024号文经营），开展补偿贸易，向旅游及相关文化产业（包括演艺、娱乐及其服务等）、工业、房地
产、商贸、包装、装潢、印刷行业投资，出口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的内销业务，旅游、仓库出租、文化艺术、
捐赠汽车保税仓，会议展览服务（涉及许可证管理的项目，须取得相关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汽车（含小轿
车）销售。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2、公司名称：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彬；注册资本：24.08亿元；主营业务：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日用小

家电、厨卫电器及其他智能生活电器产品，家庭视听设备，IPTV机顶盒，OTT终端产品，数码产品，智能穿戴
产品，智能健康产品，智能电子产品，智能开关插座，移动电源，移动通信设备及终端产品，日用电子产品，
汽车电子产品，卫星导航系统，智能交通系统，防火防盗报警系统，办公设备，电子计算机，显示器；大屏幕
显示设备的制造和应用服务；LED（OLED）背光源、照明、发光器件制造及封装；触摸电视一体机；无线广播
电视发射设备；应急广播系统设备；生产经营电子元件、器件，模具，塑胶制品，各类包装材料；设计、上门安
装安防产品、监控产品，无线、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及系统集成，并从事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和服务（上述经
营范围中的生产项目，除移动电话外，其余均在异地生产）。从事以上所述产品（含零配件）的批发、零售、
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销售自行开发的技术成果；提供电子产品的维修服务、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
运输，国内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有物业租赁和物业管理
业务。从事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不含拆解）（由分支机构经营）；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系统应用
管理和维护、信息技术支持管理、银行后台服务、财务结算、人力资源服务、软件开发、呼叫中心、数据处理
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销
售安防产品、智能家居产品、门锁、五金制品；代办（移动、联通、电信、广电）委托的各项业务，水污染治理、
固废物污染处理、危险废物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新能源、可再生资源项目及
环保设施的开发固体废弃物及城市垃圾的综合利用非金属矿物制品材料生产(开采除外)、销售半导体集成
电路、元器件专用材料开发、生产及销售,组装生产和销售集成电路设备,半导体集成电路及相关产品的设
计、研发、制造、测试、封装与销售集成电路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半导体集成电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转让及进出口。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科技南十二路 28 号康佳研发大厦 15-24 层。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侨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况。上述关联人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
（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1、销售水电及其他商品
公司之子公司水电公司、侨城汇向华侨城集团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康佳集团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

司供应水电、销售商品，2023年预计销售水电及其他商品收入为人民币10,000万元。
2、提供代建、租赁、物业、酒店、餐饮、门票等服务
公司之子公司华侨城房地产公司、华侨城物业、华侨城大酒店、威尼斯酒店、海景酒店等给华侨城集团

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康佳集团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提供代建、租赁、物业管理、酒店餐饮等服务，
2023年预计服务收入为人民币25,000万元。

（二）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采购商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华侨城集团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购买设备，向康佳集团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

司购买LED屏幕等视讯产品，2023年预计采购商品支出为人民币35,000万元。
2、接受劳务
根据本公司及子公司华侨城房地产公司等与华侨城集团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OCT”、“华侨城”及“欢乐谷”系列商标的许可使用费以及品牌使用费，接受华侨城集团及其子公司和联营
公司提供的设计、工程、委托管理等服务，2023年预计支出为人民币80,000万元。

以上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人民币150,000万元。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原则。日常关联

交易价格的制定依据为：首先按照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范围内确定；如政府无规定标准的，按照市场
价格或者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等确定。

五、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也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
六、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公司所有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相关协议、合同执行，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

行《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就2023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与我们进行了必要的事前沟通，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定

价合理、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的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我们一致认可公司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参加会议的关联
董事须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公司2023年将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可以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经营，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

益。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的
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
与我们进行了有效沟通，我们也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公司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它规范的要求。公
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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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存货、固定资产、投

资性房地产等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本着谨慎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
损失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主要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的主要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科目

存货跌价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使用权资产减值准备

其他

合计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1,151,066.85
67,339.10
10,313.11
13,925.43
16,712.74
10,939.66

240.03
1,270,536.92

计提原因

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
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长期资产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当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按其差额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的主要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一)存货跌价准备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开发产品，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对于开发成本，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开发项目的估计售
价减去至项目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当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2年公司对存货共计提减值准备1,151,066.85万元。
(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投资、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长期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
失。可收回金额为长期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
的较高者。

2022年公司对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总共为 119,470.0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67,339.10
万元，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减值准备10,313.11万元，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13,925.43万元，对在建
工程计提减值准备16,712.74万元，对使用权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0,939.66万元，其他240.03万元。

三、本次计提的主要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主要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减少公司2022年合并净利润1,270,536.92万元，减少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986,996.92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四、其他说明
本次2022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客观反映公

司截止2022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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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3-2024年度对控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2024年度拟为公司参控股公司合计

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99.81亿元的借款担保。需担保的借款包含在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内。上述担保额度中，为资产负债率没有超过70%的控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84.66亿元，为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控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315.15亿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3月28日在公司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以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2024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公告正文所涉及金额币种,除特殊说明外均为人民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济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 年1月，注册地为山东

省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大道888号城东工业园创业服务中心五楼506，法定代表人为贺明，注册资本
为18 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旅游项目开发；游乐园服务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56.31亿元，负
债总额 42.34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4.54亿元，流动负债 12.94亿元），资产负债率 75.19%，净资产为 13.97亿
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91亿元，净利润为-5.92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
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5.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被担保人青岛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注册地为山东

省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办事处龙泉路6号，法定代表人为宋莉，注册资本为2亿元，主营业务为以自有资
金对房地产业、商业、服务业进行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经济贸
易咨询；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家具、五金交电、照相器材、通讯器材、工艺品、日用品、花卉销售；展览展
示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业务；舞台灯光音响设计；从事广告业务；机动车停车场服务；文化娱乐经纪人；
儿童游乐服务；电影放映；出版物零售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12.22亿元，负债总额 13.19亿元，资产
负债率107.98%，净资产为-0.97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09亿元，净利润为-2.62亿元。截止 2022年
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5.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三）被担保人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注册地为天津

市东丽区东丽湖度假区(天津市东丽湖旅游开发总公司大楼内)，法定代表人为邓洋，注册资本为10.0亿元，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管理主题公园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64.79亿元，负债总额37.92亿元
（其中银行贷款0.52亿元，流动负债12.69亿元），资产负债率58.53%，净资产为26.86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
收入10.38 亿元，净利润为1.24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在邮储银行天津津南支行以土地及在建工程
做抵押借款0.52亿元。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2.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四）被担保人上海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注册地为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林湖路888号、林绿路69号，法定代表人为袁静平，注册资本为4.44亿元，主营业务为
旅游景区管理、景区景点策划及管理的咨询业务、房地产投资开发与经营、旅馆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
产62.17亿元，负债总额55.79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1.18亿元，流动负债32.05亿元），资产负债率89.74%，净
资产为6.38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66亿元，净利润为1.06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为该公司在工
商银行的11.18亿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物名称：上海佘山
欢乐谷旅游度假区项目门票收费权，质押物评估值：35.58亿元，质押期限：2019年1月2日至2028年12月
28日。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35.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五）被担保人宁波滨海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注册

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应家棚村阳光海湾展示中心，法定代表人为邓连兵，注册资本为1.00亿元，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景区管理、策划及相关咨询信息服务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19.00
亿元，负债总额 16.31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5.00亿元，流动负债 0.01亿元），资产负债率 85.84%，净资产为
2.69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5.87亿元，净利润为0.18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为该公司在农业银行
的2.00亿元银行借款和在中信银行的2.998亿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
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9.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六）被担保人南京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注册地为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官窑山路8号，法定代表人为郑平，注册资本为10.00亿元，主营业务为旅游项目投资、
建设、开发、运营等。该公司 2022年末总资产127.21亿元，负债总额103.2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0亿元，流
动负债 55.34亿元），资产负债率 81.13%，净资产为 24.01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8.32亿元，净利润为
0.31亿元。截止 2022年底，公司为该公司在阳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8.00亿元保债计划借款提供担保。
该公司2022年底存在工程合同纠纷、房屋预售合同纠纷，诉讼涉案金额0.39亿元。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
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10.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七）被担保人杭州兰侨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2月，注册地为浙江省

杭州市上城区丁兰街道临丁路697号1幢207室，法定代表人为陈中辉，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主营业务为
实业投资；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经营），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除演出及
演出中介），文化创意设计，酒店、公寓管理，旅游景区管理、策划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游乐园项目开发，国
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除网络），园林景观工程的设计、施工，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箱包、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水暖器材、电工器材、家具、五金件、旅游用具、工艺品的设计、研发，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
理，停车服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养老服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批发、零售：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箱
包，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水暖器材，电工器材，家具，五金件，旅游用具，工艺品；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32.55亿元，负债
总额30.5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0亿元，流动负债11.03亿元），资产负债率93.79%，净资产为2.02亿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68.88亿元，净利润为2.13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
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10.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八）被担保人无锡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10月,注册地为

无锡市梁溪区五星家园258号502室,法定代表人为梁皓,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和经
营等。该公司 2022年末总资产 46.61亿元,负债总额 45.11亿元,资产负债率 96.79%，净资产为 1.49亿元；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8.11亿元,净利润-0.27亿元。截止 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2.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九）被担保人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房地产）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86年 09月，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22楼，法定代表人为倪明涛，注册资本为 100.00亿

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717.03亿元，负债总额379.78亿元（其中银行
贷款40.00亿元，流动负债279.81亿元），资产负债率53.00%，净资产为337.25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0.72亿元，净利润为-3.51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
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0.1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被担保人深圳华侨城都市娱乐投资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10月，注册地为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滨海大道2008号，法定代表人为刘洪杰，主营业务为旅游、房地产开发等。该公司
2022年末总资产47.59亿元，负债总额31.9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9.96亿元，流动负债31.93亿元），资产
负债率67.10%，净资产为15.66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95亿元，净利润为0.45亿元。截止2022年底，
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0.1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一）被担保人江门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10月，注册地

广东省鹤山市古劳镇，法定代表人为宋磊，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主营业务为旅游项目投资、开发、管理;旅
游工艺品生产、销售;景区门票票务代理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10.94
亿元，负债总额11.76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75亿元，流动负债6.88亿元），资产负债率107.50%，净资产
为-0.82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72亿元，净利润为-2.00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
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0.5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二）被担保人中山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注册地

广东省中山市石歧区，法定代表人为黄健恒，注册资本为10.00亿元，主营业务为投资开办实业;房地产开发
经营;城市公园管理;创业空间服务;物业管理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23.59亿元，负债总额12.48亿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14亿元，流动负债10.11亿元），资产负债率52.90%，净资产为11.11亿元，2022年实现
营业收入12.84亿元，净利润为1.10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
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1.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三）被担保人广州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9月，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荔湖大道99号三楼313，法定代表人为笪云平，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主营业务
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29.36亿元，负债总额30.39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45亿
元，流动负债28.94亿元），资产负债率103.50%，净资产为-1.04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净利
润为-3.04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0.2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四）被担保人华侨城粤西（广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

注册地为茂名市电白区南海街道办海城二路7号，法定代表人为黄英彦，注册资本为10.00亿元，主营业务
为房地产投资、开发、建设、经营、销售及相关配套服务；主题公园、创意文化园、酒店的开发、建设、经营、管
理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20.36亿元，负债总额9.86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67亿元，流动负债6.21
亿元），资产负债率48.40%，净资产为10.50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02亿元，净利润为-0.03亿元。截
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0.2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五）被担保人东莞华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注册地

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为刘太山，注册资本为4.00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该公司2022
年末总资产 17.57亿元，负债总额 19.38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0亿元，流动负债 19.38亿元），资产负债率
110.30%，净资产为-1.81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00亿元，净利润为-2.31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
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3.7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六）被担保人东莞上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22年9月，注册地

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为刘太山，注册资本为0.01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该公司2022
年末总资产 47.86亿元，负债总额 48.0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0亿元，流动负债 48.03亿元），资产负债率
100.3%，净资产为-0.17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00亿元，净利润为-0.18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
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6.1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七）被担保人深圳华侨城湾区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注册地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区会展湾南岸广场7栋103，法定代表人为吕涛，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主营
业务为投资基础设施与市政设施建设工程；投资兴办实业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0.82亿元，负债总额
0.66亿元（其中银行贷款0亿元，流动负债0.08亿元），资产负债率79.6%，净资产为0.17亿元。2022年实现
营业收入0.52亿元，净利润为0.05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
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0.4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八）被担保人广东深汕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月，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大同路同心楼首层第 2号场地 ，法定代表人为郭振东，注册资本为
20.00亿元，主营业务为新型城镇化、产业园区及城市更新项目；开展土地整理；一二级土地联动开发；园林、
花木设计及开发；基础设施与市政建设运营；产业发展服务；从事综合旅游度假区的投资建设及开发经营；
投资兴办旅游业、酒店业、娱乐业、商业、观光农业、房地产业；物业管理。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19.62亿
元，负债总额11.77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19亿元，流动负债10.58亿元），资产负债率60.00%，净资产为
7.84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26亿元，净利润为-0.90亿元。截至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2.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十九）被担保人深圳华侨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为郭振东，注册资本为20.00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该公司2022
年末总资产36.82亿元，负债总额17.82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9.34亿元，流动负债9.87亿元），资产负债
率48.40%，净资产为19.00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11亿元，净利润为-1.33亿元。截至2022年底，该
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拟为该公司1.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十）被担保人深圳东部华侨城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31日，注册地

为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东部华侨城，法定代表人为罗小龙，注册资本为22亿元，主营业务为：从事生态旅游
项目的投资建设、开发经营（包括高尔夫运动中心、生态旅游区）等。该公司2022年末资产总额为 23.47亿
元，负债总额20.94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82亿元、流动负债10.80亿元），资产负债率89.22%，净资产为
2.53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41亿元，净利润为-5.58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为其子公司深圳华侨
城低碳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固定资产贷款提供51%股权质押，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
（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6.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十一）被担保人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10月31日，注册地为

中国香港，注册资本为港元110.05亿元，主营业务为：投资控股和实业经营结合，业务涉及文化旅游产业以
及进出口贸易等领域。该公司 2022年末资产总额为 494.00亿元，负债总额 308.44亿元（其中流动负债
242.21亿元），资产负债率62.44%，净资产为185.56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71.41亿元，净利润为-35.17
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13.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十二）被担保人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侨城）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

成立于2009年10月，注册地为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法定代表人为褚云宏，注册资本为11.79
亿元，主营业务为旅游及关联产业投资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194.74亿元，负债总额121.50亿元（其
中非流动负债50.14亿元，流动负债71.36亿元），资产负债率62.39%，净资产为73.24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
收入5.17亿元，净利润为-4.94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为该公司在国开行的0.71亿元银行借款，工商银
行的1.00亿元银行借款，交银租赁的1.66亿元借款以及与华泰资产管理公司的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的
投资本金35.00亿元提供担保。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
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6.48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十三）被担保人武汉华侨城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注册

地为武汉市青山区 19街坊(和平大道 1540号)钰龙时代中心 17-26层 23层办公室A06，法定代表人为褚云
宏，注册资本为 5.00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该公司 2022年末总资产 49.72亿元，负债总额
43.92亿元（其中非流动负债 18.30亿元，流动负债 25.62亿元），资产负债率 88.33%，净资产为 5.80亿元；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6.90亿元，净利润为1.06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为该公司在交通银行的15.5950
亿元和农业银行的8.00亿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武汉华侨城拟为该公司5.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十四）被担保人武汉华滨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注册地为武

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540号钰龙时代中心17-26层21楼B035，法定代表人为褚云宏，注册资本为5.00亿
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70.82亿元，负债总额65.81亿元（其中非流动
负债57.83亿元，流动负债7.99亿元），资产负债率92.93%，净资产为5.01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04亿
元，净利润为0.004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武汉华侨城拟为该公司16.87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十五）被担保人武汉华侨城都市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注册

地为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和谐路1号商铺，法定代表人为褚云宏，注册资本为6.00亿元，主营业务为
房地产开发、对酒店行业的投资及开发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51.71亿元，负债总额39.48亿元（其中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30亿元，流动负债9.48亿元），资产负债率76.35%，净资产为12.23亿元；2022年实现营
业收入0.00亿元，净利润为-0.08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为该公司平安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动产权投资
计划的30.00亿元提供担保。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
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武汉华侨城拟为该公司1.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十六）被担保人武汉天创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注册地为湖

北省武汉洪山区武汉火车站东广场综合办公楼（白云路 1号），法定代表人为李顺国，注册资本为 20.00亿
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投资开发与经营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74.25亿元，负债总额产69.81亿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9.85亿元，流动负债59.96亿元），资产负债率94.02%，净资产为4.44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
收入40.22亿元，净利润为4.91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为该公司在中信银行的6.89亿元银行借款提供
担保，该公司为上述银行借款提供在建工程抵押。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武汉华侨城拟为该公司1.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其他
股东均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二十七）被担保人华侨城（南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注
册地为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真君路888号，法定代表人为范鹏，注册资本为40亿港币，主营业务为旅游项
目开发与经营；景区策划、设计、施工、管理与经营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148.00亿元，负债总额88.66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0亿元，流动负债88.62亿元），资产负债率59.91%，净资产为59.34亿元；2022年实现营
业收入40.16亿元，净利润为7.08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
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6.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十八）被担保人郑州华侨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8年3月，

注册地为郑州市中原区柳湖街道增晖路1号柳湖街道办事处6楼，法定代表人为赵鹏宇，注册资本为10.00
亿元，主营业务为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游乐设备技术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物业服务；会展服
务；停车场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食品、工艺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工程；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该公司 2022年末总资产28.75亿元，负债总额22.18亿元（其中银行贷款0
亿元，流动负债11.80亿元），资产负债率77.14%，净资产为6.57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00亿元，净利
润为-0.49亿元。截止 2022 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1.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二十九）被担保人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注

册地为重庆市渝北区北部新区礼仁街 59 号，法定代表人为陈洁生，注册资本为10.00 亿元，主营业务为房
地产开发经营及管理主题公园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105.79亿元，负债总额87.00亿元（其中银行贷
款9.04亿元，其他金融机构2.80亿元，流动负债53.54亿元），资产负债率82.24%，净资产为18.78亿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40.68亿元，净利润为1.69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已累计为该公司提供11.8445亿元融
资额度担保（其中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0.24亿元，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分行
7.9045亿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分行0.90亿元，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80亿元）。除以
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为该公司4.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三十）被担保人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10月，注

册地为成都市金牛区西华大道16号，法定代表人为张靖，注册资本为15.00亿元，主营业务为旅游设施的开
发与经营；房地产的开发与经营；旅游设施的开发与经营；旅游项目策划、设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文化活
动的组织策划；舞美设计制作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184.84亿元，负债总额170.73亿元（其中银行贷
款10.46亿元，除银行贷款外流动负债160.00亿元），资产负债率92.37%，净资产为14.11亿元；2022年实现
营业收入3.48亿元，净利润为-32.59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已累计为该公司提供8.16亿元融资额度担
保。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房地产或公司全资公司华侨城（成都）投资有限公司拟为
该公司40.0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三十一）被担保人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公司，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70%股份。该公
司成立于2007年12月，注册地为云南省昆明市汤池街道，法定代表人为罗小龙，注册资本为10.00亿元，主
营业务为云南华侨城的投资开发与经营管理；物业管理；住房租赁经营；住宿及餐饮服务；酒店管理；会议
及会展服务；水上娱乐及休闲服务等。该公司 2022年末总资产15.73亿元，负债总额23.21亿元（其中金融
机构融资3.93亿元，流动负债19.28亿元），资产负债率147.54%，净资产为-7.48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0.18亿元，净利润为-12.35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为该公司在国开行1.45亿元、招银租赁2.48亿元融
资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3.5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其他股东均按其持股
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三十二）被担保人淄博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公司，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80%股份。该公
司成立于2018 年12 月，注册地为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山大道以东、鲁泰大道以南、中润大道以北，法定
代表人为贺明，注册资本为 2.00 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旅游项目开发；游乐园服务等。该公司
2022年末总资产3.81亿元，负债总额1.98亿元（其中长期借款0.50亿元，流动负债1.48亿元），资产负债率
52.11%，净资产为1.83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02亿元，净利润为-0.10亿元。截止 2022年底，该公司
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2.32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其他股东均按其持股
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三十三）被担保人淄博来仪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公司，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80%股份。该公司
成立于2019年2月，注册地为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山大道以东、鲁泰大道以南、中润大道以北，法定代表
人为宋华军，注册资本为0.10亿元，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及游乐园开发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
15.36亿元，负债总额17.37亿元（其中银行贷款4.77亿元，股东借款3.14亿元，流动负债 9.46亿元），资产负
债率113.09%，净资产为-2.01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00亿元，净利润为-2.04亿元。截止2022年底，
来仪置业将来仪名下土地作为开发贷抵押物，抵押贷款额度5.00亿元，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重大
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4.77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其他股东均按其持股
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三十四）被担保人华侨城涿州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公司，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60%股
份。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注册地为涿州市开发区范阳东路3号开发区管委会5楼506室，法定代表
人为贺明，注册资本为5.00亿元，主营业务为文化旅游项目、特色小镇项目的开发；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
开发及销售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12.71亿元，负债总额13.74亿元（其中长期借款总额5.16亿元，流
动负债 8.58亿元），资产负债率 108.13%，净资产为-1.03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0.00亿元，净利润为-
1.25亿元。截止2022年底，该公司无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2023-2024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该公司1.20亿元额度的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其他股东均按其持股
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三十五）被担保人扬州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公司，公司累计持有该公司 70%股份。
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注册地为扬州市蜀冈一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扬州市长春路1号8，法定代表人为郑
平，注册资本10.00亿元，主营业务为旅游项目投资、建设、开发、运营，旅游信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旅
游纪念品设计、制作、经营；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房屋租赁，建筑工程、景观工程、雕塑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设计、施工；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舞美设计、摄影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物业服
务、公园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等。该公司2022年末总资产40.69亿元，负债总额34.16亿元
（其中银行贷款1.02亿元，流动负债33.64亿元），资产负债率83.94%，净资产为6.54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
收入19.13亿元，净利润为0.75亿元。截止2022年底，公司为该公司与扬州万维置业有限公司的合作借款
余额6.22亿元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以及公司为该公司在交通银行的银行借款1.02亿元按持股比例提供
担保。除以上事项外，该公司无其他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及仲裁事项）。

（下转B28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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